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乌市监罚告〔2024〕259号

乌苏市燕秋馍馍店等456户个体工商户（名单附后）：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涉嫌变更登记事项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现查明，乌苏市燕秋馍馍店等456户个体工商户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存在：1、变更登记事项发生之日起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连续2021、2022年度两个年度（含以上）未履行年报公示义务；3、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者经营者住所无法取得联系；4、未申请办理歇业备案；5、经税务部门核查，上述企业分别存在未做税务登记、注销、非正常户、非正常户注销等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事实。

当事人变更登记事项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拟对上述当事人作出以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晏晓斌、刘丽丽   联系电话：0992-7261297                

联系地址：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长江路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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